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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本案緣起 

一、 背景說明  

    考量取得我國大學以上畢業文憑的僑外生，係我國投入資源多

年培育之人才，不僅具有一定之專業知識，且因在臺就學已一段時

日，對我國社會、文化均有一定程度之認同，倘渠等畢業後能留臺

為我所用，除可填補我國產業所需技術人才外，亦有助提升我國與

其僑居國（地）之政經關係連結，協助我國企業全球化布局，對我

整體國家競爭力之提升有極大助益。 

    為留住來臺就學的優秀畢業僑外生，且考量外國專業人才來（留）

臺工作有最低薪資新臺幣（以下同）4萬 7,971元/月之門檻限制，

對於大學畢業初任專業人員之僑外生不易達成該薪資要件，本會爰

參酌星、日、韓、英、加等世界主要國家做法，研提「強化優秀僑

外生留臺工作行動計畫」，建立僑外生「評點配額」機制（以下稱

評點制），針對不同類型人才，訂定學經歷、年齡、語言能力、聘

僱薪資、特有專長及技術、創新創業能力等多元之篩選機制，而非

僅以單一薪資水準作為審查依據，透過評點制與原本單一薪資條件

留臺工作雙軌併存之方式，以強化留用優秀僑外生留臺工作。該計

畫業於 103年 6月 13日陳報鈞院，鈞院於同年 6月 25日核定，勞

動部據此自同年 7月 1日起推動僑外生評點制。 

二、 推動僑外生評點制，與單一薪資制雙軌併行，擴大留用優秀僑

外生 

    自 103年 7月 1日建立僑外生評點制後，在我國大學以上學校

畢業之僑外生在臺受聘工作，除可採原規定受聘薪資 4萬 7,971元/

月資格申請聘僱許可外，亦可選擇採用「評點」方式申請，以學歷、

聘僱薪資、工作經驗、擔任職務資格（具企業所需專長能力）、華

語語文能力、他國語言能力、他國成長經驗及配合政府政策等 8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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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進行評點（總點數 190），倘累計滿 70點即符合資格，可受聘

在臺從事專門性或技術性工作；現行評點制評分表各評點項目、內

容及點數詳下表。另評點配額人數自本（110）年起調整增加至 3,500

人（原為每年 2,000人或 2,500人）。 

圖 1 僑外生留臺工作管道 

表 1 現行僑外生評點制評分表 

評點項目 內容及等級 點數 

一、學歷 博士學位 30 

碩士學位 20 

學士學位 10 

二、聘僱薪資 每月平均新臺幣 4萬 7,971元以上 40 

每月平均新臺幣 4萬元以上未達 4萬 7,971

元 
30 

每月平均新臺幣 3萬 5,000元以上未達 4萬
元 

20 

每月平均新臺幣 3 萬 1,520 以上未達 3 萬
5,000元 

10 

三、工作經驗 二年以上 20 

一年以上未達二年 10 

四、擔任職務資格 具有企業所需該職務特殊專長能力者 20 

五、華語語文能力 經華語文能力檢定達 「流利」等級以上 30 

經華語文能力檢定達「高階」等級 25 

經華語文能力檢定達「進階」等級 20 

六、他國語言能力 具有華語以外二項以上他國語文能力 20 



4 
 

評點項目 內容及等級 點數 

具有華語以外一項他國語文能力 10 

七、他國成長經驗 具有於他國連續居留六年以上之成長經驗 10 

八、配合政府政策 配合政府產業發展相關政策之企業受僱者 20 

合計(總點數)  190 

合格分數  70 

資料來源：勞動部 

三、 僑外生評點制實施成效 

(一) 僑外生評點制推動成效顯著，留臺人數持續增加 

1. 僑外生評點制核准率達 87.7%：103年推動僑外生評點制以來，

截至本年 9月底，共計 2萬 7,419人次申請、已核准 2萬 4,035

人次，核准率高達 87.7%。 

2. 僑外生核准留臺人數大幅成長：109年核准留臺已達到 6,126

人次（評點制 5,042 人次），相較評點制實施前 102 年 1,238

人次，成長約 4倍，顯示評點制有助留用僑外生在臺工作。 

3. 僑外生依評點制留臺工作比例逐年增長：從 103 年依評點制

留臺工作比例僅占總留臺工作人次之 28.17%，逐年上升至

109年已達約 82.3%，顯示評點制已經成為僑外生留臺工作最

主要之方式。 

表 2 僑外生留臺工作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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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僑外生評點制之平均薪資高於大學初任專業人員之平均薪資，

顯示僑外生可提高我國整體人才之素質，對我國經濟、就業

均有正面效益 

大學以上畢業之僑外生透過評點留臺之平均聘僱薪資，截至

110年 9月為 3萬 5,209元，相較 109年底我國大學畢業初任專業

人員之平均薪資 3萬 3,140元為高，表示留臺工作之僑外生具有

一定專業能力，應可拉高我國整體人才之素質，促進知識外溢之

效果，進而創造對我國經濟及就業之正面效益。 

資料來源：勞動部 

圖 2 評點制之平均薪資與平均評點分數之成長趨勢圖 

(三) 僑外生留臺工作所從事之行職業別，以商業、製造業、建築

工程、資通訊、醫療等人員最多，與我國人才需求量較大之

業別大致吻合 

依 109年僑外生以評點制留臺工作之分析，核准共計 5,042

人次，其從事之行職業別狀況分析如下：  

1. 行業別：以「批發及零售業」968人次為最多，占比 19.20%；

其後依序為「製造業」836人次（占比 16.58%）、「專業、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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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及技術服務業」817次（占比 16.20%），以及「出版、影音

製作、傳播及資通訊服務業」525人次（占比 10.41%）。 

2. 職業別：以「商業專業人員」360人次最多，占比 7.14%；而

其後依序為「建築師、工程師及有關專業人員」324人次（占

比 6.43%）、「資訊專業人員」230 人次（占比 4.56%），以及

「醫療專業人員」140人次（占比 2.78%）。 

3. 綜上，目前透過評點機制篩選，僑外生留臺工作所從事之行

職業別多以商業、製造業、建築工程、資通訊、醫療等人員

最多，與我國人才需求量較大之業別大致吻合，對於補充我

國產業人才缺口確實有正向之助益。 

   表 3 僑外生留臺工作人次依行業別分       
    單位：人次/占比 

行業別 

全體留臺工作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以評點制留臺
工作) 

批發及零售業 595 (17.82%) 659 (15.80%) 770 (15.79%) 968 (19.20%) 

製造業 663 (19.86%) 805 (19.30%) 891 (18.27%) 836 (16.58%)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613 (18.36%) 824 (19.75%) 953 (19.54%) 817 (16.20%) 

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
通訊服務業 

346 (10.36%) 361 (8.65%) 441 (9.04%) 525 (10.41%) 

住宿及餐飲業 196 (5.87%) 305 (7.31%) 359 (7.36%) 493 (9.78%) 

教育業 251 (7.52%) 371 (8.89%) 487 (9.98%) 277 (5.49%)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186 (5.57%) 239 (5.73%) 253 (5.19%) 263 (5.22%) 

其他服務業 105 (3.14%) 110 (2.64%) 181 (3.71%) 202 (4.01%)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118 (3.53%) 164 (3.93%) 138 (2.83%) 200 (3.97%) 

營建工程業 53 (1.59%) 74 (1.77%) 105 (2.15%) 143 (2.84%) 

支援服務業 75 (2.25%) 119 (2.85%) 161 (3.30%) 129 (2.56%) 

運輸及倉儲業 44 (1.32%) 45 (1.08%) 49 (1.00%) 62 (1.23%) 

金融及保險業 58 (1.74%) 53 (1.27%) 50 (1.03%) 54 (1.07%) 

不動產業 16 (0.48%) 14 (0.34%) 16 (0.33%) 37 (0.73%) 

農、林、漁、牧業 10 (0.30%) 14 (0.34%) 15 (0.31%) 22 (0.44%)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6 (0.18%) 9 (0.22%) 8 (0.16%) 7 (0.14%) 

其他 4 (0.12%) 5 (0.12%) 1 (0.02%) 7 (0.14%) 

總計 3,339 (100%) 4,172 (100%) 4,878 (100%) 5042 (100%) 

資料來源：勞動部 



7 
 

表 4 僑外生留臺工作人次依職業別分 

       單位：人次/占比 

職業別 

全體留臺工作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以評點制留臺
工作) 

商業專業人員 465 (13.93%) 421 (10.09%) 350 (7.18%) 360 (7.14%) 

建築師、工程師及有關專業人員 268 (8.03%) 363 (8.70%) 385 (7.89%) 324 (6.43%) 

資訊專業人員 204 (6.11%) 202 (4.84%) 287 (5.88%) 230 (4.56%) 

醫療專業人員 131 (3.92%) 147 (3.52%) 151 (3.10%) 140 (2.78%) 

行政助理專業人員 71 (2.13%) 87 (2.09%) 119 (2.44%) 111 (2.20%) 

其他辦公室事務人員 32 (0.96%) 43 (1.03%) 83 (1.70%) 108 (2.14%) 

顧客諮詢及接待事務人員 22 (0.66%) 47 (1.13%) 47 (0.96%) 96 (1.90%) 

其他經理人員 92 (2.76%) 97 (2.33%) 109 (2.23%) 87 (1.73%) 

教學及有關助理專業人員 45 (1.35%) 80 (1.92%) 121 (2.48%) 80 (1.59%) 

藝術、娛樂及運動助理專業人員 27 (0.81%) 34 (0.81%) 48 (0.98%) 61 (1.21%) 

物理及工程科學技術員 43 (1.29%) 81 (1.94%) 81 (1.66%) 54 (1.07%) 

物理學、化學研究人員及有關專
業人員 

84 (2.52%) 78 (1.87%) 113 (2.32%) 49 (0.97%) 

作家、新聞記者及有關工作人員 44 (1.32%) 48 (1.15%) 45 (0.92%) 48 (0.95%) 

其他職業別人員及未分類專業
人員 

1,811 (54.24%) 2,444 (58.58%) 2,939 (60.25%) 3,294 (65.33%) 

總計 3,339 (100%) 4,172 (100%) 4,878 (100%) 5,042 (100%) 

資料來源：勞動部 

四、 僑外生評點制目前所遇瓶頸及政策檢討 

(一) 目前所遇瓶頸 

我國長期面臨少子、高齡化趨勢，勞動力持續趨減，109年已

進入人口負成長時代，依據本會推估，我國 15-64歲工作年齡人

口於 104年達最高峰後，出現逐年減少現象，且其結構趨於老化，

至 129年（2040年）每 2位即有 1位為 45-64歲中高齡者，119

年（2030年）勞動力缺口將達 40萬人，我國人才人力未來恐難

支撐維持經濟成長所需，爰亟需加強吸引外來移民，讓渠等願意

長期留下來為我所用，以補充我國勞動力之不足。 

鑒於我國在 Covid-19疫情衝擊下，防疫有成，加諸面對美中

貿易戰，國際大廠亞太戰略重新布局，相繼來臺設廠，而臺商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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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投資金額又頻創新高，輔以我國半導體產業帶動上下游 IC設計、

AI應用等之快速發展，此外，政府刻正積極推動 5+2及六大核心

戰略產業、新創事業發展等，對於人才需求急迫，經盤點國內產

業人才缺口，尤以製造業、營造業、農業及長照等產業人才短缺

情形嚴重。 

在國內人才不足以供應產業發展所需情形下，政府有必要思

考調整現行相關政策，近年來政府積極推動僑外生評點制及「外

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等各項攬才政策，相關政策已逐漸發

揮相當成效，外國專業人才來臺人數持續成長，僑外生更成為最

主要來源之一；然現行僑外生評點制僅限於大學以上畢業之僑外

生得以申請適用，人力供給量能增加幅度有限，對於我國產業面

臨日益嚴重的人才缺口，該制度將有必要進行適度調整與鬆綁。 

(二) 政策檢討依據與協調歷程 

為維持我國經濟成長動能，達成至 119年（2030年）補充勞

動力缺口 40萬人之目標，本會爰研擬規劃「強化人口及移民政策」，

並由本會龔主委明鑫邀集教育部、經濟部、勞動部及僑委會等部

會首長召開「強化人口及移民政策 5首長」會議，積極推動「強

化延攬外國專業人才」、「擴大吸引及留用僑外生」、「研議留

用外國技術人力」等三大策略。 

其中就「擴大吸引及留用僑外生」方面，依據本年 10月 5日

「強化人口及移民政策 5首長」第 2次會議，決議略以：通盤檢

討僑外生評點制，納入副學士之適用，請本會簽報鈞院同意，俾

勞動部據以配合後續評點制之相關修正事宜。本會爰依據前揭會

議決議，通盤檢討僑外生評點制，並推動副學士以上僑外生或年

輕移工之留用規劃，提出相關政策規劃建議，再提案至本年 11月

17日「強化人口及移民政策 5首長」第 3次會議討論，經該次會

議協調相關部會獲致共識，本會續彙整完成本案相關規劃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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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本案規劃內容 

一、 通盤檢討僑外生評點制，納入「副學士」適用 

(一) 政策目標：至 119年（2030年）留用副學士僑外生、海青班

及年輕移工等，累計達 8萬人 

    依本會「強化人口及移民政策」之規劃，加強留用僑外生及

年輕技術人力，包含：副學士（含二專及五專）1 萬人、海青班

（產學合作副學士）1萬人、年輕移工（在職進修副學士專班）6

萬人等，共計 8萬人之留用目標。 

(二) 現行及未來擬開放之適用對象 

    僑外生評點制之適用對象，除現行規定取得國內外大學相關

系所之學士以上學位者外，未來亦將規劃開放納入副學士之適用，

即取得我國副學士學位之僑外生（含港澳生、海青班產學合作副

學士、年輕移工在職進修副學士專班），未來只要符合資格條件

者，均得以適用僑外生評點制留臺工作。 

圖 3 評點制現行及未來擬開放納入適用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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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相關部會意見 

本會業於本年 11 月 4 日發函請勞動部、教育部、僑委會、

經濟部、衛福部、農委會、文化部、內政部營建署等相關部會針

對本案表示意見，彙整如表 5。 

表 5 針對評點制納入副學士適用之相關部會意見彙整表 

留用對象

及方式 

相關部會回復

意見 
贊同之理由 建議留用之資格門檻與條件 

留用方式
②：副學
士留臺從
事專門性
或技術性
工作 

 贊 同 ( 勞 動
部、教育部、
經濟部、僑委
會、農委會、
內政部營建
署、文化部、
衛福部) 

1.為現行移民政策規劃留
用機制(勞動部) 

2.可吸引更多僑外生來臺
就學，畢業後留臺就業(教
育部) 

3.有助於補充製造業所需
人才(經濟部) 

4.培育我國產學所需人
才，促進人才培育(僑委
會) 

5.增加外國技術人力能
量，有助提升營造業發展
(內政部營建署) 

6.鼓勵僑外生留臺從事與
產業相關之專技工作，符
合攬才政策方向(文化部) 

1.依修正之僑外生評點制評
分項目辦理(勞動部) 

2.就讀國際專修部、配合國
家政策所開設專班、經由
G2G管道入學或符合國家
政策所需之僑外畢業生均
得留臺就業(教育部) 

3.須符合我國國家發展所需
之 4+1產業(僑委會)   

留用方式
③：海青
班(產學
合作副學
士)留臺
從事專門
性或技術
性工作 

 贊 同 ( 勞 動
部、經濟部、
僑委會、農委
會、內政部營
建署、文化
部、衛福部) 

勞動部、經濟部、僑委會、
內政部營建署及文化部意
見同上 

1.勞動部及僑委會意見同上 

2.經濟部：如僑外生就讀期
間，參與產學合作，建議
優先留任產學合作企業 

留用方式
④：年輕
移工(在
職進修副
學士專
班)留臺
從事專門
性或技術

 贊 同 ( 勞 動
部、教育部、
經濟部、農委
會、內政部營
建署、文化
部、衛福部) 

1.勞動部、經濟部、內政部
營建署及文化部意見同上 

2.教育部：尊重政策評估規
劃 

1.勞動部意見同上。 

2.經濟部：年輕移工就學係
由廠商支持提供學習機
會，故建議年輕移工畢業
後應優先留任原企業 

3.農委會：適用對象：在臺
工作經驗須滿 7年，並取
得國內相關系所副學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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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用對象

及方式 

相關部會回復

意見 
贊同之理由 建議留用之資格門檻與條件 

性工作 位或依專門職業及技術人
員考試法規定取得證書或
執業資格者；配額人數：
現有移工核配額度內，可
轉換身分，不設名額限制 

資料來源：本會彙整 

(四) 政策規劃與建議 

1. 政策方向：檢討修正「僑外生評點制」，放寬納入「副學士」

僑外生之適用，即開放在臺取得副學士學位之僑外生，可透

過「評點制」留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 46條第 1項第 1款專門

性或技術性工作。 

2. 具體措施 

(1)申請資格：取得我國五年制及二年制專科學校畢業學位之

僑外生（含港澳生、海青班產學合作副學士、年輕移工在

職進修副學士專班），不限應屆畢業生。 

(2)申請期限：取得我國副學士學位後，於國內合法停居留期

間或在國外，均得依勞動部公告期間及配額，透過「評點

制」留臺或回臺工作。 

(3)留臺配額：由勞動部會同經濟部、內政部、工程會、農委

會、衛福部等相關部會，依據產業空缺調查、後續實施情

形、各屆畢業人數、國內就業市場及經濟情勢，滾動檢討，

訂定產業及各年度配額人數（目前學士畢業配額為 3,500

名）。 

3. 適用對象限定就讀科系：考量為避免外界有影響我國青年就

業機會之疑慮，開辦初期仍以來臺就讀符合我國產業發展所

需之相關科系（如製造業、營造業、農業、長照及電子商務

等 4+1產業）取得學位之副學士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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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後續細部配套規劃：由勞動部將相關部會所提意見併同納入

後續細部配套措施規劃之參考，包括：經濟部所建議「優先

留任原企業或產學合作企業」、教育部所建議「留用就讀配合

國家政策所開設專班或 G2G管道入學之僑外畢業生」等。 

(五) 評點制評分表之修正 

1. 相關部會意見 

針對評點制評分表之修正，經彙整前述函請相關部會之意見

如表 6。 

表 6 針對評點制評分表之相關部會意見彙整表 

建議修

正之評

點項目 

內容及等級 

部會建議

權重(點

數) 

本會調

整權重

(點數) 

本會參採情形及說明 

七、配
合政府
政策 

就讀配合國家政策所開
設專班(如新南向產學
合作國際專班、長照二
專班、產碩專班、產博
專班、產學攜手合作僑
生專班、海青班政策類
科等班別)或經由 G2G

管道入學之畢業僑外生 

25點 

(教育部) 

20點 

1.依教育部及僑委會建議增
列該評點項目之內容，納入
「就讀產學攜手合作僑生專
班、海青班政策類科等班別)

或經由 G2G管道入學之畢
業僑外生」 

2.惟在不調整評點總點數及
合格點數之原則下，衡平考
量給予 20點 

20點 

(僑委會) 

八、在
校就讀
期間領
取獎學
金或成
績優異
者 

在校就讀期間領取政府
提供之獎學金或成績達
前 30%者 

20點 

(教育部) 
10點 

1.依教育部及僑委會建議增
列「在校就讀期間領取獎學
金」之評點項目 

2.惟在不調整評點總點數及
合格點數之原則下，衡平考
量分別給予「領取政府獎學
金或成績達前 30%者」10

點，以及「領取學校獎學金
或成績達前 50%且GPA達 3

分(B以上)者」5點 

5點 

(僑委會) 

在校就讀期間領取學校
獎學金或成績達前 50%

且 GPA達 3分(B以上)

者 

10點 

(教育部) 
5點 

資料來源：本會彙整 

2. 評點制評分表之修正建議 

考量在不改變總點數及合格點數之原則下，本會建議增加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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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項目並調整權重（點數）分配如表 7。 

表 7 修正之評點制評分表 

評點項目 內容及等級 點數 

一、學歷 博士學位 30 

碩士學位 20 

學士學位 10 

副學士學位 5 

二、聘僱薪資 每月平均新臺幣 4萬 7,971元以上 40 

每月平均新臺幣 4 萬元以上未達 4 萬 7,971

元 
30 

每月平均新臺幣 3 萬 5,000 元以上未達 4 萬
元 

20 

每月平均新臺幣 3 萬 1,520 以上未達 3 萬
5,000元 

10 

三、工作經驗 二年以上 20 

一年以上未達二年 10 

四、擔任職務資格 具有企業所需該職務特殊專長能力者 20 

五、華語語文能力 
經華語文能力檢定達 「流利」等級以上 30 

經華語文能力檢定達「高階」等級 25 

經華語文能力檢定達「進階」等級 20 

六、他國語言能力或
他國成長經驗 

具有華語以外二項以上他國語文能力 20 

具有華語以外一項他國語文能力或具有於他
國連續居留六年以上之成長經驗 

10 

七、配合政府政策 配合政府產業發展相關政策之企業受僱者 

20 

就讀配合國家政策所開設專班(如新南向產
學合作國際專班、長照二專班、產碩專班、
產博專班、產學攜手合作僑生專班、海青班
政策類科等班別)或經由 G2G 管道入學之畢
業僑外生 

八、在校就讀期間領
取獎學金或成績
優異者 

在校就讀期間領取政府提供之獎學金或成績
達前 30%者 

10 

在校就讀期間領取學校獎學金或成績達前

50%且 GPA達 3分(B以上)者 
5 

合計(總點數)  190 

合格分數  70 

  資料來源：本會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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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取得「副學士」以上之僑外生或年輕移工亦開放得留臺從事中

階技術工作 

(一) 政策目標：針對取得學位卻無法依評點制工作之僑外生評估

留用從事中階技術工作之可能性 

經教育部於本年 10月 26日「擴大吸引及留用僑外生」工作

小組第 2次會議反映，有關取得學位卻無法依評點制工作之僑外

生（如 2年制長照領域專科之外國畢業生）是否得考量納入中階

技術人力之適用對象，爰提相關政策建議，以擴大該等僑外生留

用之可能性。 

(二) 未來擬開放之適用對象 

取得副學士學位以上之僑外生或年輕移工，除依前案所述可

循評點制留臺從事專技工作外，考量我國現行中階技術人力缺工

最為嚴重，未來宜規劃渠等亦得留臺從事中階技術工作。 

圖 4 未來擬開放留用之副學士以上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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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相關部會意見 

針對本項政策建議，本會業於前述函請相關部會併提意見，

彙整如表 8。 

表 8 針對副學士以上得否從事中階技術工作之相關部會意見彙整表 

留用對象

及方式 

相關部會

回復意見 
贊同之理由 建議留用之資格門檻與條件 

留用方式
⑤：學士
留臺從事
中階技術
工作 

 贊同 (勞
動部、教
育部、經
濟部、僑
委會、農
委會、內
政部營建
署、衛福
部) 

1.配合移民政策規劃
方向辦理(勞動部) 

2.可擴大留用大專校
院培育產業所需之
人才(教育部) 

3.有助於補充製造業
所需人才(經濟部) 

4.培育我國產學所需
人才，促進人才培育
(僑委會) 

5.增加外國技術人
力，有助提升營造業
發展(內政部營建署) 

6.尊重移民政策方向
之規劃(農委會) 

1.比照外國熟練技術人力模式，由各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針對工作內容特
性，提供僑外生從事各產業中階技
術工作所需之技術門檻(勞動部) 

2.就讀國際專修部、配合國家政策所
開設專班、經由 G2G管道入學或符
合國家政策所需之僑外畢業生均得
留臺就業(教育部) 

3.如僑外生就讀期間，參與產學合
作，建議優先留任產學合作企業(經
濟部) 

4.須符合我國國家發展所需之 4+1產
業(僑委會) 

5.從事中階技術工作需符合所訂之最
低薪資門檻(農委會) 

留用方式
⑥：副學
士留臺從
事中階技
術工作 

 贊同 (勞
動部、教
育部、經
濟部、僑
委會、農
委會、內
政部營建
署、衛福
部) 

勞動部、教育部、經濟
部、僑委會、內政部營
建署及農委會意見同
上 

勞動部、教育部、經濟部、僑委會及
農委會意見同上 

留用方式
⑦：海青
班(產學
合作副學
士)留臺
從事中階
技術工作 

 贊同 (勞
動部、經
濟部、僑
委會、農
委會、內
政部營建
署、衛福
部) 

勞動部、經濟部、僑委
會、內政部營建署及農
委會意見同上 

勞動部、經濟部、僑委會及農委會意
見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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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用對象

及方式 

相關部會

回復意見 
贊同之理由 建議留用之資格門檻與條件 

留用方式
⑧：年輕
移工(在
職進修副
學士專
班)留臺
從事中階
技術工作 

 贊同 (勞
動部、教
育部、經
濟部、農
委會、內
政部營建
署、衛福
部) 

1.勞動部、經濟部及內
政部營建署意見同
上 

2.教育部、農委會：尊
重政策評估規劃 

1.勞動部意見同上 

2.經濟部：年輕移工就學係由廠商支
持提供學習機會，故建議年輕移工
畢業後應優先留任原企業 

3.農委會：適用對象：在臺工作經驗
須滿 5年(含在職進修時間)，就讀配
合政府政策開立之專班，並取得證
明；配額人數：現有移工核配額度
內，可轉換身分，不設名額限制 

4.內政部營建署：建議僑外生從事中
階技術工作資格及薪資標準門檻比
照「外國熟練技術人力技術門檻」，
並增加相關條件 

資料來源：本會彙整 

(四) 政策規劃與建議 

1. 政策規劃方向：各相關部會均表贊同，取得副學士學位以上

之僑外生或年輕移工，除從事專技工作外，亦得留臺從事就

業服務法第 46條第 1項第 11款中階技術工作，以增加人才

多元留用管道，擴大吸引僑外生及年輕移工留臺發展。 

2. 限定產業類別：至於留用中階技術工作之產業類別，目前仍

以行政院本年 2月確認之 4類產業（製造業、營造業、農業

及長照）為限，未來將持續滾動檢討調整。 

3. 後續具體措施：有關僑外生留用中階技術工作之資格門檻，

由勞動部後續協調相關部會比照外國熟練技術人力留用之資

格門檻，另行訂定，並將相關部會所提意見納入後續規劃之

參考，包括：經濟部所建議「優先留任原企業或產學合作企

業」、農委會所建議「訂定最低薪資門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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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本案推動效益 

一、 擴大吸引及留用僑外生，可促進我國人才培育與產業發展之正

向循環：考量僑外生係經我國投入教育資源所培育，且渠等在

臺居住一定時日，已熟悉我國國情且對臺灣具一定情感，因此

若能藉由放寬僑外生評點制相關規定，以及開放渠等留臺從事

中階技術工作等管道，擴大吸引僑外生來臺學習，透過培育我

國產業所需之人才，並促進渠等長期留臺發展，將所學應用於

我國產業發展所需，可形成我國人才培育與產業發展之正向循

環。 

二、 留用我國產業發展所需之人才，增加在臺外籍技術人力：本案

推動初期僅開放納入就讀符合我國產業發展所需之相關科系

（如製造業、營造業、農業、長照及電子商務等 4+1產業）取

得學位之副學士畢業後得留臺工作，除可增加相關產業之外籍

技術人力外，亦有助補充我國產業發展所需之人才，應不至於

對國內青年及勞工就業機會造成衝擊。 

三、 強化僑外生與我國學生互動學習機會，帶動我國企業及教育國

際化，並提升人才競爭力：在全球化背景下，擴大吸引及留用

僑外生，開放納入取得副學士學位僑外生畢業後留臺發展，除

可為我國人才庫注入新的活水外，亦可藉由僑外生與我國學生

的良性互動學習，提升我國學生國際化程度與競爭力，進而帶

動我國企業及高等教育之國際化。 

四、 加速吸納青壯人力投入我國勞動市場，改善我國人口結構：本

案期透過吸引大量的年輕僑外生來臺就讀並留臺發展，使我國

能加速擁有青壯工作人力投入勞動市場，並藉由運用豐富的教

育資源，以及提供良好的就業機會，確保外籍人力品質，且若

能長期留用，將可進一步改善我國人口結構，活絡消費市場，

甚至擴大與其他國家之國際鏈結。 


